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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20〕33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玉溪市第五届

人大三次会议第J20200150号建议的答复

歹雁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聂耳文化广场高湖区进行防渗处理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经我单位多方核实，您所反映的位于玉湖北侧，玉江大道西侧的聂耳文化广场高湖区湖来水为飞井海水库，主要是玉溪供排水公司取水处理后，与东风水库水源共同用于供应中心城区居民日常生活用水。该湖泊日常的清淤和水质管理由玉溪供排水公司负责，在保证定期清淤工作的前提下，考虑到经费紧张，此前一直未计划对该湖泊做防渗处理。

2016年我市成功申报了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将聂耳文化广场纳入玉溪大河上游汇水分区海绵工程实施范围，对玉湖进行了水生态修复，降雨时收集山水路、河滨路、玉江大道和棋阳路的初期雨水，主要是采用“集约化全生态系统”为主的生态治理技术体系，通过在湖内增加生物净化措施，构建循环系统方式，增加生物多样性，提升水体透明度，达到生态治理和景观提升的双重效果。在对玉湖片区进行海绵工程设计时，因高湖区是独立作为水源中转的湖泊，属于水源水，不承接外来水，海绵项目建设要求是对雨水进行管控，接入周边初期雨水进行治理，高湖区不符合试点区海绵建设要求，在设计时未列入海绵改造范围。

2019年12月22日-24日，我市海绵城市试点建设顺利通过了国家三部委专家组的现场实地考核验收，目前，试点区内在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完工项目已进入运维阶段。

    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经过我局认真研究，在下一步海绵城市各县区推广建设时，将向属地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列入计划，同时也会积极对接水利部门，争取项目经费。

再次感谢您对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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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8日
（联系人及电话：聂建辉  13987784466）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9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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